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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 114 年版採購契約樣稿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項次 部分修訂內容 原核定內容 說    明 

1. 

統包工程契約 

第八條 材料機具及設備 

第(一)款： 

    契約所需工程材料、機具、設備、工

作場地設備等，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概由

乙方自備，且應禁用大陸地區、香港、澳

門製(牌)元件與產品(應包含、但不僅限於

通信電子、控制儀器、器械類及網路通訊

等)。 

第(七)款： 

    本工地禁止中國製機具進場施作，乙

方(含分包廠商)之施工機具進場前，應將

其品(廠)牌、型號及產地相關佐證資料或

出具恪守前揭該禁用約定之保證切結書

(倘若違反願負契約及法律完全責任)，提

送監造單位審查，經甲方核備後，始得進

場施作。乙方應依預定施工期程，並考量

審核所需時程，管制至少於進場前 10 工作

天以前提出申辦。 

第九條 履約管理 

統包工程契約 

第八條 材料機具及設備 

第(一)款： 

    契約所需工程材料、機具、設備、工

作場地設備等，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概由

乙方自備，且應禁用大陸地區、香港、澳

門製(牌)元件與產品(應包含、但不僅限於

通信電子、控制儀器、器械類及網路通訊

等)。 

第(七)款： 

    本工地禁止中國製機具進場施作，乙

方(含分包廠商)之施工機具進場前，應將

其品(廠)牌、型號及產地相關佐證資料，

提送監造單位審查，經甲方核備後，始得

進場施作。乙方應依預定施工期程，並考

量審核所需時程，管制至少於進場前 10

工作天以前提出申辦。 

 

 

第九條 履約管理 

 

 

 

1.依軍備局113年 10月 1日國備工營字

第 1130267575 號函文：「重申行政院

國土安全辦公室『工程施作機具排除

中國製可行性』研商會議及立法院『第

11屆第 1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會議

紀錄』決議，禁止中國製機具進場施

作，以保障資訊安全」辦理，明定工

地禁止中國製機具進場施作及其因應

管制作為、違約罰則。 

2.遵軍備局114年 1月 17日召開研討會

指示辦理，增列乙方得提具保證切結

方式，以供個案運用。 

3.工程、技術服務、專案管理契約樣稿

比照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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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部分修訂內容 原核定內容 說    明 

第(四十四)款罰則第 12 目： 

    乙方履約期間應遵守「工地禁止中國

製機具進場施作」之規定，經查獲違反約

定情事者，每次每輛(台)計罰懲罰性違約

金 15 萬元。於當期工程計價實付金額內扣

款；若涉疑洩漏國家、軍事機密情節者，

另移送依法偵辦。 

第(四十四)款罰則第 12 目： 

    乙方履約期間應遵守「工地禁止中國

製機具進場施作」之規定，經查獲違反約

定情事者，每次每輛(台)計罰懲罰性違約

金 15 萬元。於當期工程計價實付金額內扣

款；若涉疑洩漏國家、軍事機密情節者，

另移送依法偵辦。 

2. 

統包工程契約 

第九條 履約管理 

第(二十一)款： 

    乙方及分包廠商履約時，除依規定申

請聘僱或調派外籍移工者外，均不得僱用

外籍移工。違法僱用外籍移工者，甲方除

通知就業服務法主管機關依規定處罰外，

情節重大者，並得與廠商終止或解除契

約。其因此造成損害者，並得向乙方請求

損害賠償。 

1.乙方或分包施工廠商經查獲有僱用非法

外籍移工及大陸、港、澳勞工進場工作

者，依契約金額級距，每次每人計罰懲

罰性違約金 10 萬元至 30 萬元，如有重

複違失加重罰款以 1.5 倍累進計算（詳

統包工程契約 

第九條 履約管理 

第(二十一)款： 

    乙方及分包廠商履約時，除依規定申

請聘僱或調派外籍移工者外，均不得僱用

外籍移工。違法僱用外籍移工者，甲方除

通知就業服務法主管機關依規定處罰外，

情節重大者，並得與廠商終止或解除契

約。其因此造成損害者，並得向乙方請求

損害賠償。 

1.乙方或分包施工廠商經查獲並確認有違

約僱用非法外籍移工及大陸、港、澳勞

工進場工作者，每次每人計罰懲罰性違

約金 15 萬元。 

 

 

 

 

1.為強化禁用非法移工嚇阻效果，提升

軍事工程安全防範，經參酌違反就業

服務法相關處罰規定，爰調整懲罰性

違約金計罰額度及增修文字內容。 

2.遵軍備局114年 1月 17日召開研討會

指示辦理，採依契約金額分級距，並

修訂處罰額度(加重累進計罰)。 

3.工程契約樣稿比照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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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部分修訂內容 原核定內容 說    明 

下表）。 

2.若曾非法僱用外籍移工(以申請之日前

二年內發生為限)者，將涉有違反就業服

務法第 54 條與第 72 條規定，而遭受主

管機關處以「不予核發招募、聘僱許可

或中止引進」及「廢止招募、聘僱許可」

之一部或全部，影響履約概由乙方負責。 

違法僱用工作人員 計 罰金額表 

契約金額
(A) 

罰款金額
(B) 

第 1 次加重
罰金

(B)*1.5 

第 N 次加
重罰金
(B)*1.5

N 

20 億以
上 30 萬 45 萬元 

30 萬元
*1.5

N
 

10 億~20
億以下 

25 萬 37 萬 5 千元 
25 萬元
*1.5

N
 

2 億~10億
以下 

20 萬 30 萬元 20 萬元
*1.5

N
 

5 千萬~2
億以下 

15 萬 22 萬 5 千元 15 萬元
*1.5

N
 

5 千萬以
下 10 萬 15 萬元 

10 萬元
*1.5

N
 

 

 

 

 

 

 

 

 

 

 

2.若曾非法僱用外籍移工(以申請之日前

二年內發生為限)者，將涉有違反就業服

務法第 54 條與第 72 條規定，而遭受主

管機關處以「不予核發招募、聘僱許可

或中止引進」及「廢止招募、聘僱許可」

之一部或全部，影響履約概由乙方負責。 

3. 

專案管理契約 

第十四條  罰則 

第五款第(十五)目： 

    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事項，包括、但不

僅限於履約審查、監督、管制作業不實，

或專管服務涉有違反契約、法令規定，經

專案管理契約 

第十四條  罰則 

第五款第(十五)目： 

    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事項，包括、但不

僅限於履約審查、監督、管制作業不實，

或專管服務涉有違反契約、法令規定，經

 

 

 

1.為因應實務執行需要，增訂專案管理

技服疏失屬情節重大疏失者，得加重

處以 5 萬元罰款(原定單一技服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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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部分修訂內容 原核定內容 說    明 

甲方審認確定者，每一事件罰款 1萬元，

其屬情節重大者，每一事件罰款 5萬元；

另若乙方疏失造成工程履約爭議或申訴事

件，經甲方或主管機關認定施工廠商爭議

或申訴事件為有理由，每一事件罰款 10

萬元。 

甲方會同審監單位審認確定者，每一事件

罰款 1萬元，其屬情節重大者，每一事件

罰款 5萬元；另若乙方疏失導致申訴或履

約爭議調解事件，經主管機關認定原採購

行為有違反法令或技服或施工廠商逾半主

張之項目(或金額)為有理由而提出建議

者，每一事件罰款 10 萬元。 

計罰 1萬元)，衍生申訴或履約爭議事

件將處罰至 10 萬元。 

2.遵軍備局114年 1月 17日召開研討會

指示辦理，酌修文字內容。 

3.技術服務契約樣稿比照修訂。 

4. 

統包工程契約 

第二十五條  其他 

第(一)款： 

    依國家安全法第十一條規定，為確保

國防設施之安全，廠商或其分包廠商之人

員，或受政府機關(構)委託、補助、出資

之個人或法人、機構或團體之人員或其分

包廠商之人員，履約時不得有下列情形：

對用於軍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之產製

品或服務，知悉原產地、國籍或登記地係

來自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境外敵對勢

力，而為交付或提供。 

 

 

 

統包工程契約 

第二十五條  其他 

第(一)款： 

    本案屬國防軍事工程，依國家安全法

第十一條規定，為確保國防設施之安全，

廠商或其分包廠商之人員，或受政府機關

(構)委託、補助、出資之個人或法人、機

構或團體之人員或其分包廠商之人員，履

約時不得有下列情形：對用於軍事工程、

財物或勞務採購之產製品或服務，知悉原

產地、國籍或登記地係來自大陸地區、香

港、澳門或境外敵對勢力，而為交付或提

供。如因個案因素需使用前述限制之產製

品或服務，應專案敘明情形並報請甲方同

意後，始得辦理。 

 

 

 

1.依軍備局113年 1月 12日國備工營字

第 1130013323 號函示「因應國安法部

分條文施行，契約條款增列規範該法

第 11 條禁止之行為」，及國防部 113

年8月30日國採管理字第1130236890

號令頒「國軍採購禁用大陸地區、香

港、澳門產品認定及履約驗收作業指

導」辦理增訂。 

2.遵軍備局114年 1月 17日召開研討會

指示辦理，酌修文字及調整排列。 

3.工程、技術服務、專案管理契約樣稿

比照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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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部分修訂內容 原核定內容 說    明 

1.本案採購計畫各類工程材料、設備(含保

固)產品(牌)及其元件，不同意開放廠商

或其分包廠商，以原產地或廠牌為大陸

地區、香港、澳門或其人(居)民、法人、

團體、其他機構於第三地區投資之法

人、機構或團體之財物。 

2.大陸地區、香港、澳門產品之定義： 

(1)品(牌)註冊地為大陸地區、香港、澳

門。 

(2)採購標的及品項之原產地為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 

3.乙方於履約驗收階段，應依甲方指定方

式配合辦理不定期實地訪廠、抽樣檢查

或拆驗等作業。 

4.如有違反上述約定，依國家安全法規定

辦理。 

5.如因個案因素需使用前述限制之產製品

或服務，應專案敘明情形並報請甲方同

意後，始得辦理。 

1.本案採購計畫各類工程材料、設備(含保

固)產品(牌)及其元件，不同意開放廠商

或其分包廠商，以原產地或廠牌為大陸

地區、香港、澳門或其人(居)民、法人、

團體、其他機構於第三地區投資之法

人、機構或團體之財物。 

2.大陸地區、香港、澳門產品之定義： 

(1)品(牌)註冊地為大陸地區、香港、澳

門。 

(2)採購標的及品項之原產地為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 

3.乙方於履約驗收階段，應依甲方指定方

式配合辦理不定期實地訪廠、抽樣檢查

或拆驗等作業。 

5. 

工程契約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第(十一)款： 

工程契約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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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部分修訂內容 原核定內容 說    明 

依本條第(六)款及第(七)款約定，廠商履

約涉第五條第(七)款調整，致履約成本增

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致履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

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第(七)款： 

    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

案之員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 1.1 倍，

每月至少為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應高於最低工資 1.1 倍；如載明數額

未高於 1.1 倍者，該約定無效，其數額為

最低工資 1.1 倍，未載明者亦同），履約期

間如涉最低工資調整，致前開金額未高於

最低工資 1.1 倍者，廠商應配合調整勞工

薪資，機關並依第四條第(十一)款辦理變

更。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第(七)款： 

    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

案之員工薪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為

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不得低

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基本工資；未載

明者，為新臺幣 3萬元）。 

1.依軍備局 114 年 1 月 7 日國備工營字

第 1140005237 號令轉工程會 113 年

12 月 26 日修正工程採購等契約範本

辦理增修訂。 

2.統包工程、技術服務、專案管理契約

樣稿比照修訂。 

6. 

技術服務契約(委託監造)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第三款：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由乙

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審查核可

後，依下列各期方式付款： 

技術服務契約(委託監造)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第三款：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由乙

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審查核可

後，依下列各期方式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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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部分修訂內容 原核定內容 說    明 

第(二)目：監造服務費【擇一適用】 

□【適用工程建造規模達 2千萬元以上者】 

    各期計價：□依工程進度之每 10%（或

個案另行訂定)請款一次為原則□每月請

款一次為原則【依個案於招標前擇定】，每

期計價依個案工程進度(得以施作完成項

量或價值計算，惟不應以施工廠商估驗金

額百分比為之)為監造服務費之計價進

度，按工程採購決標後之建造費（應扣除

第三條第二款第(二)之 3目建造費用不包

括項目等金額）依第三條第二款第(二)之

2 目計算監造服務費給付金額，並須扣除

前期已計價金額及 15%保留款。 

第(二)目：監造服務費【擇一適用】 

□【適用工程建造規模達 2千萬元以上者】 

    各期計價：□得依工程進度之每 10%

（或個案另行訂定)請款一次為原則□得

每月請款一次為原則【依個案於招標前擇

定】，每期計價以個案工程施工估驗計價進

度為監造服務費之計價進度，按工程採購

決標後之建造費（應扣除第三條第二款第

(二)之 3目建造費用不包括項目等金額）

依第三條第二款第(二)之 2目計算監造服

務費給付金額，並須扣除前期已計價金額

及 15%保留款。 

1.依軍備局 113 年 12 月 31 日國備工營

字第 1130363190 號函轉工程會同年

12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11300213351

號函示「技服監造服務費依工程進度

請領者之計算，不應以施工廠商估驗

金額百分比為之」辦理。 

2.工程建造費用未達 2 千萬元者之契約

條款文字內容比照修訂。 

 


